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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0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42_E6_c65_450169.htm 教育部、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，确定

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42所高等职业院校为2007年度“国

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”立项建设单位，项目建设

期为3年。 通知说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院校举办方，

按照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

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》（教高[2006]14

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

意见》（教高[2006]16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招生批次、跨

省招生、单独招生试点、专业设置等相关政策，促进立项建

设单位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和内涵建设，以引导其不断提高教

育教学水平。 各地教育、财政部门和院校举办方要按职责划

分对立项建设单位进行重点支持，确保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

。中央直属部门和民办院校董事会除要履行其申报时承诺的

专项资金外，还要加大对其所属项目院校的投入力度，以确

保“十一五”末立项建设单位的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达到本

地区同等类型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。 各地要

严格遵守《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管理暂行办法

》（教高[2007]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中央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

立项建设单位重点建设专业改善教学实验实训条件，开展专

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培养，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等

工作。中央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

和专职人员引进等方面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